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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伤害理论最早起源于产业组织理论中关于市场结构和并购的研究,该理论认为并购能够

增强企业的市场势力,引发单边效应和协调效应进而阻碍竞争、提高价格,对消费者福利造成伤害。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双边性、网络效应和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等特性,为伤害理论的研究与发展提

供了沃土,诞生了大量关于数字平台相关的伤害理论研究。本文首先厘清伤害理论的发展脉络,并

从企业和消费者两个方面对与数字平台并购相关的伤害理论进行总结,从而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有

价值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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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理论(theoriesofharm)最早起源于产业组织理论中关于市场结构和并购的研究,哈佛学派

的代表人物 Mason(1939)和Bain(1941)在新古典学派价格理论的基础上,遵循S—C—P(结构—行

为—绩效)的分析范式提出市场结构是企业竞争和消费者福利的决定性因素。企业并购能够改变市

场结构、增强合并后企业的市场势力,进而导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发生并导致价格的提高,对
其他竞争对手和消费者造成“伤害”。伤害理论最早关注同行业的横向并购以及沿着产业链上下游

的纵向并购,讨论的重点是单边效应,即合并后企业将外部竞争内部化并扩大价格对消费者福利造

成的伤害。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商业模式和竞争范式也不断涌现,尤其是

数字平台的双边性(Borgogno&Colangelo,2019)、网络效应(Zhu&Iansiti,2012)、数据成为生产要

素(Economides&Lianos,2021)等特性使得数字平台的并购在目标、动力、过程、影响上都与以往并

购不尽相同。例如数字平台的并购可能是以消除潜在竞争为目的,对非同行业的初创企业的“扼杀

式并购”(killeracquisition),此类并购在过程中经常涉及滥用数据、自我优待等多种新型垄断行为,
在并购后建立“扼杀区”(killingzone),对公平竞争、消费者福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伤害。学者

们亦从不同角度对数字平台伤害理论进行了补充(Geradin& Katsifis,2020;Motta&Peitz,2021;

Kotapatietal,2020;Tan&Zhou,2017)。
平台企业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其并购行为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经济学关于数

字平台并购的伤害理论研究如火如荼,并围绕着这一热点议题产生了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本文对

伤害理论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从对企业和对消费者两个方面总结数字平台并购的伤害影响,旨在为

后续的研究、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数字平台并购的伤害理论演变脉络

伤害理论起源于产业经济学领域关于市场集中度的研究,重点关注因并购导致市场结构变化,
进而导致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变化以及对竞争对手和消费者福利造成的伤害。伤害理论初期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同业横向合并,然而随着数字平台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双边性、网络效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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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等特征使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行业内,跨界竞争、降维打

击等新的竞争模式层出不穷,这为伤害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一)伤害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并购将通过提高市场集中度对竞争对手和消费者造成伤害。哈佛学派在新

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的基础上对垄断提出了较为负面的看法。Mason(1937)率先提出垄断的市场

结构使得价格提高进而降低经济效率。Bain(1968)通过对42个美国制造行业的研究发现,极高寡

占型市场(行业前八家企业占据整个市场份额超过70%)的平均利润显著高于非极高寡占型市场,上
述结果说明市场集中度高更有利于企业间形成合谋、削减产量的默契以获得超额利润率,这被认为

是伤害理论的雏形。
伤害理论最早关注的重点是同业横向合并,原因在于企业收购同行业的竞争对手能够扩大产品

覆盖地域范围、提高产量进而形成垄断(Denis,1993)。在横向并购中,两种常见的伤害是单边效应

(unilateraleffects)和协调效应(synergyeffects)。单边效应指的是,并购能够减少市场中企业的数

量,将参与并购的企业外部竞争内部化,使得合并后企业能够提高价格,减弱市场竞争程度;协调效

应指的是,合并为企业创造了有利于形成串谋的结构性条件(Sokol&Blumenthal,2012)。因此,

Tyagi(2019)认为同行业公司之间的合并可能会导致价格的上升以及消费者福利的下降。甲骨文和

仁科2003年合并案是单边理论的首次实际应用,此交易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执法机构提起了反垄

断诉讼,2004年3月1日,美国司法部宣布了反对该合并交易的裁定,称该交易会削弱软件市场竞

争。更进一步地,欧盟(EuropeanCommission,2004)将“横向非协调效应(单边效应)”定义为卖方合

并后的竞争损失,即合并对参与双方施加了重大的竞争约束,并对有效竞争造成重大障碍。此后,欧
盟关于合并案的分析与批准都要考虑对竞争的损害,伤害理论被广泛地应用到实践中。

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伤害理论进行了拓展:第一,从效率的角度出

发,认为合并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降低企业面对的竞争压力,有利于其成为垄断企业,进而在长

期内提高价格并损害消费者的福利。第二,从资源禀赋的角度出发,认为合并使得企业获得大量的

资源,这种资源既包括可以量化的现金、专利,也包括难以量化的管理、人力资本,从而可能使得合并

后的企业具有竞争对手无法比拟的优势,最终通过排除竞争对市场造成伤害(Peters,2006)。第三,
从投资组合的角度出发,认为合并后企业拥有的各种互补产品所赋予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合并后企业

实施反竞争行为,例如搭售、捆绑销售、强制使用、独家经营、交叉补贴、掠夺性定价和信息控制等,这
也会对竞争造成损害(Baker,2002;Ashenfelteretal,2013)。

(二)伤害理论在数字时代的继承与发展

进入数字时代以来,平台企业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数字平台最典型的特征是双边

性、网络外部性和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Rochet&Tirole,2004)。学者们亦从上述三个视角对伤

害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1.从双边性视角看,由于双边用户的需求价格弹性大小不同,平台会采用非对称定价,并购则会

提高平台定价权,进而损害消费者福利。Rochet&Tirole(2003)最早将双边(多边)市场定义为一个

支持终端用户之间的互动,并试图通过适当收费来让不同类型的用户加入并获得更高利润的市场。

Armstrong& Wright(2007)研究发现,在双边市场中由于双边用户的需求价格弹性大小不同,因
此,平台的利润来源是非对称的,往往主要来源于其中一边。Kaiser& Wright(2006)使用1972—

2003年间的德国杂志行业的面板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即杂志出版商通过收取广告商的费用补贴

消费者。并购使得数字平台扭曲价格结构的能力提高,如Filistrucchi&Klein(2013)建立了一个具

有异质性偏好的客户和存在跨边和直接网络效应的双边市场模型,并使用荷兰日报业的数据研究

发现,当并购使得市场可订阅的日报减少时,广告商和读者的价格都会上涨,消费者福利也会相应

地下降。

2.从网络效应视角看,并购能够进一步加强网络效应,导致垄断,加剧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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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z&Shapiro(1985)最早提出网络效应一词,认为直接网络效应是由于网络内部参与人数增多而

导致的产品价值提升,而间接网络效应则是互补品数量的增多导致网络价值的提升。而从双边市场

的角度出发则可以分为同边网络效应,即平台同一边的参与者越多,那么对其他同类参与者的吸引

能力越强;以及交叉网络效应,即平台一边的参与者越多,对另一边参与者的吸引力越强(Parker&
VanAlstyne,2005;Rochet&Tirole,2003)。网络外部性是网络效应的来源,网络外部性通过价格

机制进入收益或成本函数的部分被称为网络效应。个体消费者在加入网络时,由于分散决策和信息

的不完备性,很难将其对网络中其他成员的影响内部化,但是网络的所有者拥有比较完备的信息,可
以做到集中决策,将网络外部性转化为网络效应(Chou&Shy,1990)。而网络效应在达到一定规模

后会形成一个“正反馈”,即网络的价值随着参与者的增加而提高,这又会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因此,
网络效应也被认为是导致平台市场经常呈现垄断或者寡头垄断结构的主要原因。例如在数字平台

行业,用户口碑传播、用户实际效用、规模经济等因素综合形成的平台集聚加速机制,能够带来独立

于数字平台以外的网络规模扩张惯性,使得网络本身不断增强(Zhu&Iansiti,2012)。因此,数字平

台市场经常呈现单寡头或多寡头的市场结构,而一旦数字平台实现垄断,那么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的行为也将会更加频繁。

3.从数据成为生产要素视角看,数据生产要素的通用性、规模报酬递增等特性赋予数字平台较

强的跨行业竞争能力,进而导致超级平台的出现,损害市场公平竞争。首先,从数据生产要素的通用

性角度看,对用户数据的掌握和分析使得数字平台不但在主导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而且当数字平

台通过并购初创企业进入新的市场后,其对消费者偏好、消费能力等数据的掌握使得其能够以较低

的成本提供更具个性化的服务,在新的市场中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Khan,2017)。除此之外,大
型数字平台往往具备该行业其他企业无法绕开的核心技术,或者控制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或者是商

家接触用户的唯一渠道,充当着关键分发渠道和数据的“看门人”角色。因此,数字平台可以通过“杠
杆效应”①将主导市场的竞争优势传递到相关市场,形成跨行业垄断(Choi&Jeon,2021)。其次,从数

据规模报酬的角度出发,当多来源数据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数字平台就能够准确地掌握消费者的支

付能力、消费偏好,并通过算法对消费者分组,实施动态的、个性化的定价策略,甚至采取价格歧视、大数

据杀熟等方式以获取更大利益。除此之外,通过并购数字平台可以建立生态系统,从某一平台收集的

数据可以被应用于该生态系统内其他业务。生态系统内多渠道、多维度的数据通过算法汇集成用户

“档案”,其商业价值呈现指数型提高,从而使得高生态系统的竞争优势不断扩大,打击竞争对手的手段

也更加多样(Geradin&Katsifis,2020)。

二、数字平台并购对企业的伤害

数字平台并购对企业伤害的研究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数字平台并购的目的以及在

并购过程中造成的伤害研究;对竞争伤害的研究;对创新伤害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囿于数据的可

得性,目前关于数字平台伤害理论主要以模型研究和案例研究为主,实证研究较少。
(一)关于数字平台并购的目的以及并购过程造成的伤害研究

数字平台的并购以横向为主,对象多为非同行业的初创企业。有观点认为这类并购是扼杀式并

购,其目的是维持垄断地位,扼杀潜在竞争,固化市场结构,并且在并购的过程中会采取影响竞争公

平性的手段。

1.从并购对象和动因上讲,数字平台的并购增加了对消除潜在竞争、获得用户和数据资产、打

造创新生态系统等因素的考量。首先,数字平台并购的主要对象为非同行业的初创企业,并且在

业务上往往没有直接竞争关系,所以很难直接认定为消除潜在竞争,然而数据的通用性使得任何

累积到足够量用户的初创企业都有可能通过跨行业竞争威胁在位数字平台的市场地位。例如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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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Facebook)分别在2012年和2014年对尚在起步阶段的Instagram和 WhatsApp进行并购。而

如果没有被并购,那么上述企业有可能成为脸书在社交网络领域的强大竞争对手。其次,Argen-
tesietal(2021)通过研究亚马逊、脸书和谷歌在2008—2018年间的并购案得出结论,被并购的初

创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三家公司已经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补充。通过并购,上
述数字平台能够建立起一个生态系统,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增加消费者黏性。最后,数字平

台市场的并购目的可能包括获得被收购公司的用户资源和数据资产。Lindsay&Berridge(2012)
指出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行业的进入壁垒,因为获得一定数量和种类的数据所具有的竞

争优势可能比仅仅拥有大量金融资本更大,潜在竞争者进入该行业需要相同规模和范围的数据来

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因而,数据资产的积累对竞争格局来说可能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此类并购

使得数字平台对竞争对手的打击手段也更加丰富,并为其创造了一个更适合实施反竞争战略的

环境。

2.从并购的过程上讲,数字平台相比于传统行业的领先企业具有更强的谈判势力和手段。在钢

铁、煤炭、汽车等传统的单边行业中,为增加对初创企业或者竞争对手的谈判筹码,主导企业往往采

取价格战、技术封锁等手段。然而在数字时代,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这使得数字平台在并购中

的议价手段除了价格手段外还有诸如复制初创企业产品、拒绝其产品接入API① 等非价格手段。因

此,数字平台具有更强的市场支配地位,议价权也更大。例如,Geradin&Katsifis(2020)指出,谷歌、
脸书等数字平台凭借看门人的市场地位以及较大的用户规模,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复制初创企业的产

品并商业化,并将上述“复制”作为威胁初创企业的手段,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迫使初创企业不

得不接受其收购提议。
(二)数字平台并购对竞争伤害的研究

学界主要从提高行业竞争壁垒阻碍潜在竞争者进入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影响公平竞争两个

方面针对数字平台并购对竞争的伤害进行了研究。

1.数字平台的并购能够进一步提高进入壁垒。数字平台的并购会增强网络效应、范围经济,提
高行业壁垒,阻碍竞争。

(1)从网络效应的视角看,数字平台并购会进一步提高网络价值以及触发网络效应的门槛,阻
碍后发企业的进入。Jullienetal(2021)认为,间接网络效应是平台市场呈现垄断结构的主要原因,
即随着消费者数量的增加,平台对商家的吸引力也会相应地提高,而这又反过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聚集在平台上。间接网络效应为领先数字平台提供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正反馈路径,并有效地帮助

其排除了竞争。而网络效应的触发需要用户数量达到临界规模,只有用户数量达到一定的规模才

能触发“鸡生蛋、蛋生鸡”的正反馈效应。Karlinger& Motta(2012)认为,在网络效应明显的行业

中,在位者优势是指其可以依赖已建立的客户,并在竞争开始时已经达到临界规模,而后进入者却

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以达到临界规模。Zhu&Iansiti(2012)同样认为,在位平台市场先发优势是

十分巨大的,因为当新的商业模式出现时,消费者往往因为猎奇心理愿意进行尝试,然而一旦领先

的数字平台触发网络效应,并不断通过并购提高其网络效应的影响范围,那么该行业的进入门槛和

网络效应的触发规模门槛会显著提高,同类的平台的获客成本(customeracquisitioncost,CAC)②

也会大幅提高。
(2)从范围经济和生态效应的视角看,数字平台可以通过收购相关领域的公司并将自身的功能

与被收购实体的功能相结合进行捆绑销售进而提高竞争力。Eisenmannetal(2011)认为,通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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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API英文全称为applicationprogramminginterface,翻译为“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是一些预先定义的函数,目
的是提供应用程序与开发人员基于某软件或硬件得以访问一组例程的能力。平台企业拒绝访问 API意味着初创企

业的产品与其产品无法实现互操作。

CAC是指企业为了获得一个新客户所需要投入的成本。它可以通过将营销和销售费用总和除以获得的新客

户数量来计算得出。



包络(platformenvelopment)①或者捆绑销售,在位数字平台可以有效阻止竞争对手获得用户并进一

步获取新市场的市场份额。原因在于范围经济较强时,用户更偏好于一站式的服务,因此增加产品

种类能够吸引更多不同需求的用户。Chen&Rey(2019)研究发现,当捆绑销售有利可图时,交叉补

贴将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出现。苹果和亚马逊在电子书和平板电脑市场上的竞争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两家公司都以从其市场份额更大的产品中获得利润,并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市场份额较小的产

品。交叉补贴之所以频繁地与捆绑销售同时出现是因为,在平台市场中,间接网络效应和双方需求

弹性大小不同,一方的最优竞争价格甚至可能是负的,即平台的最优定价政策可能需要为市场的一

方提供补贴。Choi&Jeon(2021)则进一步在理论上验证了上述结论,其通过建立模型证明,追求利

润最大化的数字平台可以通过收购进入一个与其业务相关的新行业,然后通过捆绑销售的方式将垄

断力量传递至该市场,并在该市场对消费者收取更低的价格,因为只要能吸引足够多的消费者,就可

以通过广告等方式在另一个市场获得利润。上述策略能够有效地将该行业的竞争者挤出,原因在于

这些竞争者盈利手段单一,无法在如此低的价格下提供产品与服务。例如,谷歌采取上述策略并以

其他竞争对手无法接受的价格提供服务,并最终使其旗下产品安卓在移动操作系统市场占据主导地

位(Economides&Lianos,2021)。Condorelli&Padilla(2020)还研究了隐私政策的捆绑对竞争的影

响。通过隐私政策捆绑,新业务可以访问源数字平台的用户数据,这允许数字平台综合使用、分析来

自两个平台的数据而不需要额外的授权。例如,谷歌将安卓系统与谷歌搜索捆绑在移动终端进行了

捆绑销售,并使得这两个平台的用户数据进入其他相关行业。这些数据的互通使得谷歌的在线广告

平台能够产生巨大的利润并有效地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最终帮助谷歌占据移动操作系统市场的

主导地位。
(3)从规模效应的角度看,数字平台的并购能够获得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用户、数据等资源,进

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地位,阻碍后发者进入。例如,Nocke& Whinston(2013)认为数字平台市场通常

具有规模经济、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的特点。数字平台建立初期需要大量固定成本的投入,如
雇用研发人员、市场推广、租用或购买服务器,而当具备一定的用户规模后,其边际成本将递减。平

台市场占有率越高,其成本优势也就越明显。这使得其能够通过价格竞争来阻碍后发者的进入。

Schepp& Wambach(2016)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指出提高规模效应也是数字平台并购的重要动因。
对于大多数初创企业而言,最宝贵的资源和创业成功的关键是优秀的工程师团队、优秀的算法、商业

模式和用户基础。通过并购获取上述资源能够扩大企业规模,加强数字平台在供给端的竞争力,从
而降低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并改善服务,巩固其在市场中的地位。

2.数字平台的并购加剧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阻碍竞争的行为。数字平台能够在并购前滥用

数据优势,在并购后进行自我优待,甚至拒绝交易以扼杀竞争对手,排除竞争。
(1)数字平台凭借先发优势和“看门人”的市场地位在并购中滥用数据,将潜在竞争对手扼杀在

摇篮中。Katz(2021)认为,在数字时代,初创企业的成长普遍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累积大量

的用户、不断扩大规模;第二个阶段是为这些用户提供收费服务并获得利润。领先的数字平台能够

在初创企业成长的第一阶段就快速地识别出潜在竞争对手,并对其进行扼杀式并购。Geradin&
Katsifis(2020)认为数字平台往往在参与竞争前利用数据看门人地位滥用信息,进行并购。例如,

2013年,美国脸书收购了一家以色列的数据分析公司Onavo。Onavo提供的应用程序包括监视智能

手机使用数据的流量监控器(Count)以及帮助用户减少流量使用的流量延长器(Extend)②,当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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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平台包络是实现平台向平台生态系统演化的重要路径之一,指平台提供者通过利用通用部件(如标准化接口

等)或共同用户,将平台自身功能与目标市场进行捆绑,从而进入到另一个市场。

OnavoCount能够实时监测所使用的数据,并显示每个应用程序使用的数据量,以及用户在不同时间段内使用

的总数据量,并提供最常使用的应用程序列表,以及根据地理位置、运营商等因素对数据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和比较。

OnavoExtend通过压缩数据、减少图片质量和去除不必要的广告等方式降低用户的数据使用量,并可以自动分析用

户的移动数据使用情况,实时更新当前使用的数据量和剩余数据量,并提供个性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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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脸书将其用作“预警系统”来监测各类APP成长状况,一旦某个APP的流量和用户快速增

加,脸书就会将其收购或开发类似产品,然而Onavo公司的服务要求用户授权其对APP数据的调用

权限,却可能会损害其他公司的利益。Lancieri&Sakowski(2021)研究发现,亚马逊利用其在线购

物平台看门人的市场地位收集有关通过其市场销售的商家的大量信息,但并不急于进入该市场,而
是扮演培养器的角色。初创公司承担将产品推向市场的初始风险,而一旦这些独立公司取得成功或

者探索出有潜力的商业模式,那么亚马逊就会推出复制品,通过降低价格和提高搜索排名两种手段

与这些初创公司进行竞争。这样会使得亚马逊用更小的风险获得更大的收益,并窃取初创公司胜利

的成果。
(2)数字平台在并购中通过复制的威胁或手段强迫初创企业接受其并购条约,压低并购价格,损

害初创企业权益。Lancieri&Sakowski(2021)对美国众议院《数字市场竞争状况调查报告》的分析

和评述中指出,在并购谈判的过程中,数字平台以“复制”(copy)潜在竞争对手的产品作为并购中谈

判的筹码。复制是指数字平台推出与现有潜在竞争者(商户)产品功能类似的产品,并利用自身的影

响力引导消费者购买其产品或者服务而非潜在竞争者的商品或服务。数字平台能以较低的成本复

制潜在竞争对手产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其并购的潜在竞争者的业务往往与其主营业务相关,并且

核心竞争力为商业模式和算法等易于复制的资产;二是在位数字平台具有较大的用户基础和海量的

数据,并且占据流量的入口,能够通过捆绑销售、引流等方式推广自己旗下的产品。例如,2013年

Snapchat公司发展迅速,其联合创始人埃文·斯皮格尔拒绝了扎克伯格30亿美元收购Snapchat的

提议之后,脸书公司旗下的Instagram推出了InstagramStories功能,用户发布的内容只能保留24
小时,这与其核心推送功能(也称为Stories)几乎完全相同。InstagramStories推出不到一年时间,
日活跃用户就达到2亿人,超过了SnapchatStories(1.61亿人)。因此,对于初创企业而言,一个绕

不过的议题是:一旦数字平台发出收购邀约,若接受,就失去成为领先数字平台的机会;若不接受,那
么数字平台就会收购竞争对手或者通过复制加入竞争,初创企业则很快出局。

(3)在并购完成后,数字平台可能会进行自我优待甚至止赎(拒绝交易)扼杀被并购企业的其他

潜在竞争对手,排除竞争。Carlton& Waldman(1998)最早提出平台企业的自我优待问题,认为微软

凭借在桌面操作系统市场的垄断地位将IE浏览器与 Windows操作系统捆绑,并成功获得网景在浏

览器市场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微软通过上述策略成功消除了潜在竞争对手。
进入数字时代,自我优待成为平台企业最常见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Kotapatietal,2020)。
数字平台经常将旗下的产品、服务放置在最优先的位置,而将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放在靠后的位

置以阻止竞争对手盈利,即使旗下产品质量更差且价格更高。Motta(2022)以苹果音乐、亚马逊购

物、谷歌比较购物三家公司为例进行建模研究发现,自我优待旗下产品能够保护其在主导市场的垄

断地位,旗下产品往往与其主导产品签订排他性合同,这会导致竞争对手生产规模的缩小和下游独

立公司在终端市场上竞争力的下降。例如,亚马逊要求商家默认使用旗下物流公司AmazonLogis-
tics的物流服务,如果商家使用第三方物流,亚马逊则收取更高的佣金和运费。受制于亚马逊在线上

购物市场的垄断地位,竞争对手的物流服务很难获得来自亚马逊的订单,进而很难扩大服务规模,运
输效率也大打折扣,这导致其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也会降低。

除了对旗下产品进行自我优待外,数字平台甚至还经常拒绝交易以扼杀潜在竞争对手。Rey&
Tirole(2007)将止赎(拒绝交易)定义为占主导地位的公司拒绝其他公司获取其生产的基本商品或服

务,目的是将垄断权力从该市场(主导市场)扩展到邻近的市场(潜在的竞争市场)。例如,苹果通过

限制竞争对手的产品和应用访问关键API,甚至从AppStore中完全屏蔽/下架了某些竞争对手的

产品,进而达到排除竞争的目的。在此基础上,Motta(2022)通过建模研究发现,由于网络效应,数字

平台拒绝竞争对手的产品或者拒绝互操作性在短期内的代价高昂,因为这放弃了在竞争对手的应用

程序上盈利。然而,从动态、长期的视角来看,上述策略避免了潜在竞争对手利用数据的通用性进行

跨行业竞争,危害数字平台在主导市场的垄断地位,因此,关闭市场、拒绝交易等行为从长期来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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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有利的。
(三)数字平台并购对创新的伤害研究

1.数字平台并购会减弱竞争、内化外部性,从而减弱企业创新动力。
(1)数字平台的部分并购以消除潜在竞争对手为目的,而当平台能够有效避免竞争后,创新的动

力便会减弱。Cunninghametal(2021)虽然没有直接研究数字平台行业,然而其提出的“扼杀式并

购”却被广泛地应用于数字平台并购的研究中,其通过对医药行业过去25年来由4000多家公司发

起的1.6万多个药物研发项目并购信息进行研究发现,有5.3%~7.4%的收购是扼杀式并购,这些

被收购的项目并没有被继续开发,而是被“搁置”。被并购的药物研发项目如果与公司现有的药物研

发项目在功效上一致,那么其被关闭的概率与功效不一致的并购项目相比高出23.4%,上述实证结

果证明了并购的目的之一是扼杀潜在竞争对手。而在位企业选择关闭收购项目的原因是阿罗替代

效应(Arrowsreplacementeffect)①,因此,收购者和进入者的项目之间的利益重叠越大,项目在收

购后被关闭的可能性就越大。
相比于制药行业,数字平台行业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更为显著,这使得阿罗替代效应更强,

因此以扼杀竞争对手为目的的并购频率也就更高。Gautier&Lamesch(2020)通过对谷歌、脸书、
亚马逊和微软在2015—2017年间中的175次并购行为的研究发现,其中105个被收购的公司的品

牌在被收购后的一年内停止使用。上述平台的利润虽然只来源于一个或几个核心业务,但却在多

个市场上展开竞争。其对初创企业的并购能带来两方面的好处:一是有助于加强其核心业务的竞

争力;二是帮助其开展新的业务。在第一种情况下,并购加强了数字平台的垄断地位,损害了其他

初创企业创新的动力。Letinaetal(2020)在理论上证明了上述结论,其通过建模研究发现,在位数

字平台以获得专利、算法等技术资源为目的并购初创公司后,可以将这些知识与自己的知识结合起

来,以提升其技术领先地位。而这会降低该行业内其他潜在竞争者的创新激励,从而对整个行业的

创新造成损害。Moragaetal(2021)通过建模研究发现,在位企业的收购预期能够扭曲初创公司的

投资组合,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其创新。Denicolo&Polo(2021)则通过建立动态模型发现,虽然在

短期内由于存在并购预期,初创企业会加大创新投入,然而从长远来看,垄断地位的巩固会抵消并

购预期对创新的刺激效应。尤其是,当在位企业的支配地位随着并购不断增强时,这种抵消效应会

越来越强,最终对创新产生负向的抑制作用。Fumagallietal(2020)基于企业理论的角度提出了一

种判断并购是否会阻碍竞争的方案,认为初创企业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自有资金不能满足开发一

个创新项目的需要,因此不得不寻求外部融资。但是外部资金的来源如果是数字平台,那么则需要

进行反事实评估,如果该项目成功能够威胁到数字平台的垄断地位,那么该收购为扼杀式收购,并
阻碍了竞争。

(2)数字平台的并购能够将网络外部性内部化,进而抑制创新动力。Moragaetal(2022)认为横

向并购对于创新的影响取决于两个项目之间的溢出效应和外部性,如果两个项目之间存在正的外部

性,即追加对一个项目的投资会增加对另一个项目的回报,那么合并会将这种外部性内部化,进而降

低投资总额。数字平台并购的对象往往能够在业务上进行互补,即具有正的外部性,因此,合并会减

弱整个行业的创新动力(López& Vives,2017)。Motta& Tarantino(2021)通过建模研究证明,当
两个公司提供差异化产品时,如果横向合并后的企业不能提高效率,合并将减少企业在创新方面的

投资。Federicoetal(2018)的研究也支持了上述观点,其通过建立双寡头垄断模型发现,并购具有两

种效应:一是正向的价格协调效应,即企业两个产品之间的价格协调往往会刺激创新;二是负向的外

部性,即合并后创新的溢出效应被内部化,表现为企业创新动力减弱。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负向的外

部性影响更强,因此,合并会导致成本效益和知识溢出效应的降低,数值分析也证明整个市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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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罗(K.J.Arrow,1962)提出:对于垄断者而言,创新带来的只是新旧垄断租金的更替,即对于垄断者而言,新
开发的产品会侵蚀现有产品的利润,因此,关闭新开发产品可以提升现有产品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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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和消费者福利在合并后都会下降。Letina(2016)则认为合并会减少公司数量,进而减少创新路

径与创新项目的多样性。

2.数字平台的并购能够建立“扼杀区”阻碍创新。
(1)数字平台并购会导致该行业投资水平下降。数据表明,在谷歌或脸书收购某一企业后,该行

业的风险投资金额下降了40%以上,交易数量下降了20%以上,呈现了一种“大树底下不长草”的行

业生态(Lancieri&Sakowski,2021)。Koskietal(2020)通过对2003—2018年间美国数字平台企业

在全球742个产品市场的并购案例进行研究发现,数字平台的收购降低了目标市场的进入率和风险

投资金额,即并购产生了扼杀区效应。而随着数字平台企业对用户数据访问权的不断提高,扼杀效

应的强度和影响的范围在2010年后也不断增强、扩大,数字平台的并购甚至减少了非平台市场的创

新动力。Nocke& Whiston(2013)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数字平台并购的影响,认为先并购的数字平

台由于先发优势明显而具有较大的优势,并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其他数字平台的投资,然而该并购

未必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合并。如果原本被阻止的合并更有效率,则该并购是扼杀式合并,降低了

社会福利和创新投资水平。Affeldt& Kesler(2021)通过对2015—2019年间GAFAM① 并购案进

行整理,并从中选出旗下APP在谷歌PlayStore应用商店上架的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在GAFAM并

购后,未被并购的同类公司的APP更新频率下降了2.8个百分点,而被并购公司的APP的更新频

率却上升。除此之外,在并购后同类活跃APP的数量也显著下降。这说明了在促进被并购企业创

新的同时抑制了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创新,即建立了扼杀区。
(2)扼杀区的形成机理是数字平台的并购降低了风险资本的预期利润和初创企业的创新投入回

报。Parker&VanAlstyne(2021)通过建立模型发现,垄断的数字平台收购相关行业中其中一家公

司后,其他初创企业被收购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这种收购具有显著的先发优势,当一家初创企业被

数字平台公司选中时,数字平台会给予其资金、流量支持,而这会对市场上剩余的公司业务运作产生

很大的影响。Tehetal(2022)的研究也支持上述观点,其通过建模研究发现,数字平台的并购使得

同行业内的其他初创企业的研发投入预期收益降低,上述结论在大多数环境中都是稳健的。Motta
(2021)通过建立一个在位数字平台与潜在竞争者的动态博弈模型证明了大型数字平台的并购会通

过两个机制建立扼杀区:一是在位数字平台的并购会降低潜在竞争者的预期利润,阻碍外部风险资

本进入;二是在位数字平台对潜在竞争者产品的复制还可能会产生事前的选择效应,即潜在竞争者

预见到在位平台的战略行为后,为了避免被扼杀而选择不开发新的产品或者开发互补品。这种选择

效应避免了潜在竞争者对在位平台核心业务的挑战。更进一步地,Kamepallietal(2020)解释了扼

杀区形成的过程,其通过研究包含应用程序设计师和用户的双边平台发现,应用程序设计师由于网

络外部性不可避免地向垄断平台聚集,这种聚集效应又使得市场上先进的技术(新颖的设计)汇聚到

该平台上,不断增强该平台对用户的吸引力。而平台采用限制互操作性的方式则一方面可以提高新

进入者的产品(技术)吸引用户的难度,另一方面可以更大程度地绑定程序设计师。平台可以将并购

初创企业的技术(设计)推广至平台原有用户,未被并购的初创企业则面临更大的倒闭风险,因此数

字平台的并购抑制了该行业初创企业的创新动力,即建立了扼杀区。

3.数字平台的并购能够改变初创企业创新的模式与方向,扭曲了初创企业的创新资源投入。

Segal& Whinston(2007)认为创新的模式应该被分为渐进式创新和激进式创新,而考虑并购的影响

时应将这两种创新分开考虑。其中渐进式创新是指基于现有的产品、沿着当前技术路径进行微小的

改进,而激进式创新则是指对现有产品进行颠覆式改进或更换技术路径。沿着上述思路,学者们对

数字平台的并购会对创新的模式和方向产生何种影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1)部分学者认为数字平台的并购能够促进初创企业进行激进式创新,原因在于数字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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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AFAM指美国的五大数字平台企业,分别为 Google(谷歌)、Amazon(亚马逊)、Meta(脸书2021年10月28
日更名为 Meta)、Apple(苹果)、Microsoft(微软)。



速度是惊人的,部分新技术和商业模式会颠覆原有的产业生态,在位数字平台愿意支付极高的溢价

来保护其特许经营权。而不对称的信息使得在位数字平台比风险资本更了解初创公司的市场价值,
并愿意支付公司的全部价值。例如当脸书以10亿美元收购Instagram时,其他外部投资者对Insta-
gram估值只有不到5亿美元,其原因在于脸书发现如果不能并购或阻止Instagram,其可能成为脸

书的有力竞争对手。Henkeletal(2015)认为初创企业难以独自成功开发项目并将其商业化,必须

要借助在位企业的市场力量,而每项技术创新寻求收购的初创企业数量都远多于最终成功的初创企

业数量,因此创新方向的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为了获得更高的并购价格,初创企业更倾向于选择

那些在成功时将具有更高价值的项目。换句话说,这些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被数字平台巨头收购,
而初创公司构成的威胁越大,溢价就越大(Achleitneretal,2014;Lemley& McCreary,2021)。出于

获得更高的并购价格的目的,潜在竞争者更倾向于激进式创新,但是更为激进的创新方式意味着更

高的失败率,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数字平台行业的初创企业在成立之初不断“烧钱”,即使承担巨

额亏损也要提高用户规模,其原因就是提高自己被并购时的估值。
(2)部分学者则认为数字平台的并购能够促进初创企业进行渐进式创新。Cabral(2018)通过建

立关于技术巨头与初创企业竞争的模型发现,数字平台是按照期望利润对被并购企业定价,并购价

格的高低取决于预期利润的折现的大小。而渐进式创新的成功率远高于激进式创新,因此,期望利

润也相应地提高,这意味着并购的预期增加了初创企业激进创新的机会成本,从而降低了其激进式

创新的激励。Gilbert&Katz(2021)沿着上述思路建立双寡头垄断市场模型发现,当开发在位企业

的同质性产品并被在位企业收购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发差异化产品而与在位者竞争的预期收益时,新
进入者会低效地模仿现有者的产品进行渐进式创新,而不是开发更差异化的产品进行激进式创新。

Callander& Matouschek(2022)则认为,由于新进入者的技术储备、人力资本较弱,面临的融资约束

也较紧,因此,颠覆现有企业的可能性比现有企业颠覆自身的可能性更小。所以在阿罗替代效应存

在的前提下,初创企业更倾向于开发和在位数字平台更相近的产品以主动寻求被扼杀式并购,然而

这种倾向抑制了创新的新颖性。
(3)部分学者认为数字平台的并购能够改变初创企业的创新方向。Motta&Shelegia(2021)认

为数字平台可以通过复制这一策略来影响初创企业的创新方向,其建立了包含一个平台和多个初创

企业的模型,其中初创企业有两个创新方向:一是开发互补品并继续在平台销售,但是被平台抽取服

务费;二是开发替代品(例如自建销售渠道)与在位平台竞争。当初创企业选择开发互补品时,在位

数字平台不会采取行动回应,因为平台市场存在着间接网络效应,随着互补品数量的增加,在位数字

平台的利润也会提高。然而,一旦初创企业选择开发替代品与在位数字平台企业竞争时,在位数字

平台为了维持市场支配地位、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会选择复制初创企业的产品并低价销售。而这样

的策略会使得初创企业为避免被在位数字平台扼杀,进而更多地选择开发互补品并成为其附属企

业,而尽量避免开发替代品而与其直接竞争。

三、数字平台并购对消费者的伤害

数字平台并购对消费者的伤害研究主要讨论了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其中消费者福利既包括可

以用价格衡量的福利,也包括非价格因素的福利。更为具体地,数字平台并购对消费的伤害研究主

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数字平台企业并购能够提高价格;数字平台并购能够加剧对消费者隐私的侵害;
数字平台并购能够减少消费者选择权。

(一)数字平台企业并购对价格的影响

1.数字平台并购会减少竞争以提高价格。Newman(2015)通过对广播市场进行研究发现,当竞

争程度降低时,广播播放的时间也相应地增多。对此,Newman(2016)认为平台对消费者提供所谓

“免费”服务并不是真正免费,平台通过出售消费者的注意力来获取收益。当消费者注意力越集中,
平台对商户收取的价格也就越高,然而这部分费用最终是消费者支付。Tan&Zhou(2019)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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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模型对双边平台进行研究发现,一边用户的价格下降伴随着另一边价格的提升,而数字平台之

间的合并总是倾向于提高价格。因为合并使得平台面临的竞争减弱,消费者只能在单一平台购物,
这意味着广告商必须支付相当高的价格来吸引消费者,而利润部分被运营平台的中介机构攫取,因
此这种合并是消费者福利和总福利的净损失。

2.数字平台并购会加强网络效应以提高价格。Amelio&Jullien(2012)通过建立模型对受非负

价格约束的双边平台市场进行研究发现,数字平台可以通过捆绑销售的方式向提高网络效应方面更

有价值的消费者提供定向折扣,同时向其他消费者收取费用,上述策略能够提高网络价值并获得更

高利润。原因在于,当双边用户网络交叉效应强度不同,即需求弹性不同时,非对称性定价是平台企

业的最优策略。Borgogno&Colangelo(2019)通过对美国运通反垄断案的研究也验证了上述观点,
其发现平台企业的并购可以进一步强化网络效应,并可以将网络外部性内部化。这意味着在网络不

断扩大的过程中,平台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消费者获得收益的总和,所以其有动力采取大规模补贴的

方式吸引消费者以获得更大的网络外部性收益。Correiaetal(2019)通过建立消费者具有单归属性

的古诺模型研究了合并的影响。其中,每个平台都假设以双边用户数量最大化为目标并提供同质服

务,价格会根据每个平台的外部性水平进行调整,并购使代理商集中在更少的平台上,这提高了平台

双边用户的数量,从而增加了网络的价值。而并购是否提升价格取决于利润率和网络效应的比值。
当并购前的利润率相对于网络外部性较大时,价格会上涨,双方的消费者剩余都会下降。

3.数字平台并购会降低消费者多归属性以提高价格。部分学者认为数字平台并购会增强消费

者黏性,使得其更换平台的迁移成本提高,进而可以对消费者收取更高的价格(Anderson&Coate,

2005;Andersonetal,2019;Anderson&Peitz,2020)。例如,Prat&Valletti(2022)建立了一个包含

消费者和商家(广告商)的双边数字平台,并将数字平台定义为注意力经纪人,其目标是吸引用户并

诱导其将注意力花在平台上,并将注意力出售给商家。并购使得平台对注意力的吸引能力进一步增

强,甚至实现注意力的垄断,降低用户的多归属性,这伤害了面临更少选择和更高价格的消费者。

Anderson&Peitz(2020)通过对媒体行业的研究发现,如果横向并购能减弱消费者多归属性,那么将

会导致消费者被迫接受更多的广告,而广告商付出的价格则会上涨。Jeziorski(2014)使用结构性供

需模型估计了1996—2006年间美国免费广播行业并购浪潮的影响,发现并购导致广告量下降了

11%,但是价格(每观众)提高了6%。Fan(2010)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其通过对美国日报市场的研

究发现,并购会导致报纸价格上涨,发行量减少,读者和广告商的福利损失。Rhodes&Zhou(2019)
认为消费者倾向于选择更具便利性的一站式购物平台购买多种产品,这导致了多种在线购物平台之

间的并购。虽然并购能够降低搜索成本,然而由于市场结构的内生性,并购后的在线购物平台将会

提高市场价格并损害消费者利益。

4.数字平台并购有助于实施价格歧视和算法合谋,提高部分消费者价格。一方面,数字平台并

购有助于实施价格歧视。数字平台会详细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并且利用消费者的信息来估计

其收入和价格的需求弹性。因此,在反复购买的情况下,消费者当前支付的价格可能取决于其浏览

记录和购买历史(Löffler,2015)。通过并购,平台能够掌握更多消费者消费习惯和支付数据,并通

过发放优惠券、提供忠诚度折扣等方式进行个性化定价,即消费者在同一时间对相同商品支付不同

的价格,价格歧视能带给平台更高的收益。价格歧视通常会提高那些具有高价格敏感性的消费者

的福利,损害低敏感性的消费者的福利(Colombo,2018)。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并购能够增强平台势

力,提高算法合谋的可能性。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算法在商业中的作用逐步凸显,数字平台大多

借助算法来进行动态定价(Brown& MacKay,2023)。其中“轴辐型”①算法合谋的主体是数字平

台,核心在于商家使用相同或者单一的算法,公用同一“轴”以达成有意识的平行行为(Ezra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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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同一套动态定价算法(轴心)为同行业之间众多经营者(辐轮)共同使用,处理相关数据并及时对市场价格波

动做出回应,从而导致市场中的企业整体呈现出“横向定价趋同”。



Stucke,2020)。而平台并购能够加强对消费者支付数据的获取能力,并且可以促成商户统一提高

价格。
(二)数字平台并购对消费者隐私的影响

1.数字平台并购会加强其对数据入口的掌控力,进而导致侵犯消费者隐私行为的加剧。目前各

国在数字平台并购评估中对消费者隐私保护的考量还不够,而数字平台的并购能够极大地加强其对

数据收集的能力,进而降低数据隐私的保护水平(Shelanski,2013;Volmar& Helmdach,2018;Ohl-
hausen&Okuliar,2015)。谷歌和脸书都允许用户免费使用其服务,作为回报,用户需要无偿提供个

人数据/信息。这些数据普遍包括特定用户的IP地址、cookies、位置、搜索历史等。根据提供服务的

不同,数字平台还会默认收集其他类型的用户数据,例如谷歌会对电子邮件解析,脸书会收集用户的

发帖和“喜欢”历史。上述数据的收集行为往往是在默认准许的基础上进行的。Economides&Li-
anos(2021)进一步指出,默认选择加入和数据收集的零价格导致了市场失灵,每个使用谷歌互联网

搜索和脸书服务的用户都在免费提供其个人数据,这些数据通过谷歌的在线广告平台被有效地转化

为商品出售并获得巨额利润。如果默认情况是用户选择退出而不是选择加入,那么数据获取市场能

够正常运行,用户将能够根据个人提供的数据价值从这些公司获得不同金额的金钱补偿。并购能够

加强网络效应、提高网络的价值,消费者和平台之间的对等性差距进而也逐渐加大,平台经常强迫消

费者默许接受权责不对等的条约,例如要求消费者接受数字平台对服务协议的更新,否则停止提供

服务,而在上述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消费者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Banta,2014)。

2.数字平台跨行业并购使得平台企业收集更多维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捆绑使用或出售,侵犯

消费者隐私。Guetal(2019)认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数字平台可能会凭借数据看门人的身份,利用

服务协议诱导或强制收集消费者不同来源的个人数据。例如,在脸书案例中,德国反垄断机构认为,
脸书平台强制消费者接受提供不同来源的个人数据进行商业用途的条款这一行为应该被认定为剥

削性滥用(Kerber&Zolna,2022)。Condorelli&Padilla(2020)的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了脸书收购In-
stagram和 WhatsApp,谷歌收购YouTube、AdMob、ITA等企业①的原因,其通过建模研究发现,如
果主导市场和另一个细分市场有共同客户基础,数据能够形成协同效应,那么主导市场垄断数字平

台就有动力通过补贴、并购等手段进入该细分市场并进行掠夺性定价,从而推行数据收集捆绑政策。
通过上述策略,数字平台从细分市场获取的数据能够巩固其在主导市场的垄断地位,这种隐私政策

捆绑可以被解释为排他性滥用的行为,损害消费者的隐私权。Chenetal(2022)认为由于数据具有

外部性,一些消费者的数据可以用来推断其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例如谷歌并购Fitbit后将自身数

据与Fitbit智能穿戴设备收集的数据相结合,旨在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服务。然而,从长期

来看,上述维度不同的数据汇集成用户甚至是社区“档案”,不但可能使得谷歌在智能穿戴领域具有

不可比拟的优势,还会导致用户隐私受到侵犯(Choietal,2019)。
(三)数字平台并购会损害消费者选择权进而降低消费者福利

1.数字平台并购有助于强化其设置排他性合约的能力,进而缩小消费者选择商品的范围和选择

权。相较于垄断市场,完全竞争市场社会福利更高的原因之一就是消费者通过自由选择权,能够获

得更多隐形和非价格的福利(Lande&Averitt,2007)。例如,在美团和阿里巴巴二选一案件中,市场

监管总局认为二选一行为减少了消费者可接触的品牌和商品范围,阻碍消费者享受其他平台更具竞

争力的价格和服务,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平台并购会导致消费者规模增大和交叉网络效应增强,这
赋予平台通过迫使商户签订排他性的销售条约而提高其利润的能力,排他性交易的结果与双方谈判

势力的大小密切相关,当平台相对于商户的谈判势力越强,那么消费者能够选择的商品范围也就越

小,价格也就越高,进而导致福利的损失(Brühn& Götz,2018)。Chen&Fu(2017)探讨了苹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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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YouTube是一家提供在线视频服务的公司,谷歌2006年以16.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AdMob是一家成立于

2006年的移动广告公司,谷歌2009年出价7.5亿美元收购;ITASoftware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航空公司IT和服

务提供商,被谷歌2011年出价7亿美元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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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垄断厂商)与无线运营商(下游竞争性厂商)合作中排他性交易对市场竞争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其通过建立模型研究发现,上游垄断厂商的排他性交易会导致消费者福利的重新分配,即一些消费

者获得收益而另一部分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然而由于上游垄断厂商获得了超额收益,因此下游

厂商和消费者的总体福利降低。

2.数字平台并购会通过自我优待提高消费者选择其他产品的成本。如亚马逊、必应购物、eBay、
谷歌购物等数字平台提供的最重要的服务是将用户的需求与平台上的商品匹配,这个过程就涉及消

费者在搜索商品时如何将数以万计的同类商品进行排序和展示。然而,平台在进行排序时往往不是

秉承最有利于消费者的宗旨,往往在消费者搜索或浏览过程中引入噪音,通过搜索转移向消费者展

示相关性较低的商品或者广告来获取更高的收益,而这会提高消费者的搜索成本,降低消费者福利。
搜索转移的程度与竞争程度成反比,当竞争强度较高时,为了吸引更多消费者,平台的搜索分流均衡

水平较低(Hagiu&Jullien,2014)。并购能够有效地降低平台之间的竞争,进而提高搜索偏移程度。
除此之外,Aridor&Gonçalves(2022)发现越来越多的在线平台部署了推荐系统,通过提供商品的信

息和评价帮助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然而,如果数字平台的并购对象在平台上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

务,那么平台作为推荐系统和生产者的这种双重角色可能使得搜索和推荐系统偏向其旗下的商品。
当平台的市场规模较大时,将导致其他生产者的均衡投资调整和较低的消费者福利。例如,Padilla
etal(2022)研究发现,苹果和谷歌向应用程序提供商收取过高的接入费,并授予自己的应用程序特

权。谷歌在视频搜索上优先展示自己旗下产品(YouTube)的内容,将竞争对手的视频放在靠后的位

置,即使谷歌自身的产品或服务本身相比于竞争者价格更高、选择更少。Condorelli&Padilla(2020)研
究发现,数字平台利用看门人的地位进行自我优待的行为在平台用户数量快速增长时并不明显,因
为此时网络效应占主导地位,提高平台销售商品/服务的质量从而快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加入能够

获得更高的收益。而随着平台用户的数量增长的放缓,数字平台禁止其他程序开发者在平台销售的

可能性也随之提高,原因在于此时由用户数量增长带来的网络效应的收益逐渐降低,禁止第三方供

应商销售并自我优待旗下产品更加有利可图。

3.数字平台并购引发捆绑销售和“暗模式”扭曲消费者决策,损害消费者福利。一方面,数字平

台在并购完成后往往会采取捆绑销售策略,这一行为会损害消费者的福利。例如微软凭借在桌面操

作系统的垄断地位,将办公软件、浏览器与操作系统绑定并在上述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Arm-
strong(2010)认为捆绑销售会造成社会总福利的下降,因为企业捆绑销售会造成消费者“过度忠诚”
且增加消费者的转换成本和运输成本,进而提高无效支出。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并购能够加强通过

暗模式(darkpatterns)扭曲消费者决策的能力。暗模式是指设计者故意通过设计用户界面混淆用

户,使用户难以表达其实际偏好,或操纵用户采取某些操作。平台通常利用认知偏见,促使在线消费

者购买其不想要的商品和服务,或者透露其不想透露的个人信息。例如,平台跨行业并购后可能将

原有服务协议和新服务协议并行显示,并提示:“您不同意协议,您将失去获得折扣机会”,或者提供

一键同意两个服务协议的选项以诱导消费者同意上述两个服务协议。Luguri&Strahilevitz(2021)
进行了一个消费实验,目的是模拟平台是否可以通过暗模式诱导消费者注册可疑服务并泄露个人信

息。该实验结果发现,处于轻度暗模式的用户注册可疑服务的可能性是对照组用户的两倍,而处于

重度暗模式条件下的用户注册可疑服务的可能性是其四倍。而且,通过暗模式进行诱导,可以在不

降低价格的情况下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Sinetal(2022)的研究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其通过在线

实验调查发现暗模式在不改变消费者需求曲线的情况下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欲。

四、评述与展望

近年来,关于平台伤害理论的研究是经济学的热点,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学界主要从并

购对企业和对消费者两个方面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1.从企业的角度看,数字平台并购的伤害理论重点从并购的目的和意义、对竞争的影响和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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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第一,数字平台的并购目标主要为非同行业初创企业,目的是扼杀

潜在竞争对手或者获得数据等资源,在并购过程中采用复制、拒绝交易等非价格行为增加谈判势力,
对初创企业造成伤害。第二,从对竞争的伤害角度看,数字平台的并购会进一步加强在位平台的网

络效应、提高网络效应的触发门槛,增强范围经济和生态效应,通过捆绑销售、禁止交易等手段增加

消费者的转换成本,进而排除竞争、享受垄断利润。第三,从对创新的伤害角度看,数字平台并购会

降低自身创新动力。一方面,数字平台的并购能够将网络外部性内部化,导致知识溢出效益的降低,
进而减弱并购后企业的创新动力;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市场具有较强的杠杆效应,数字平台对初创企

业的并购释放了其可能通过自我优待等手段在该行业追求垄断地位的信号,进而阻止外部风险资本

对该行业的投资、建立扼杀区,抑制了该行业的创新。除此之外,数字平台的并购能够通过改变初创

企业的盈利预期、扭曲投资组合来改变其创新方向。

2.从消费者的角度看,数字平台并购的伤害理论主要从对价格的影响、对消费者隐私的影响、消

费者选择权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第一,数字平台并购能够减少竞争、加强网络效应、降低消费者多

归属性,并有助于平台实施价格歧视和算法合谋,进而提高价格,损害消费者福利。第二,数字平台

并购能够加强其对数据入口的掌控力,有助于其收集更多维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捆绑使用或出售,
进而导致侵犯消费者隐私行为的加剧。第三,数字平台并购能够提高设置排他性合约和自我优待的

能力,从而帮助数字平台企业获得更多利益,然而上述行为却缩小了消费者选择商品的范围,提高了

消费者选择其他产品的成本。除此之外,数字平台并购还会加深捆绑销售和“暗模式”的程度,进而

扭曲消费者决策,损害消费者福利。
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虽然对于平台伤害理论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但还

存在以下几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首先,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问题,目前关于数字平台并购的伤害研究主要为解释现象和

理论建模为主,实证研究的文章较少。主要原因在于,数字平台对于初创企业的并购数据较难获得,
并购数据往往只有并购的交易对象,并购金额、所占股份等数据都不得而知。由于缺乏实证结果的

支持,上述理论的可信度也大打折扣,未来有待于更多的实证文章来对伤害理论进行补充和检验。
其次,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还较为匮乏,伤害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为美国、欧盟的数字平台。

而发展中国家虽然数字经济的规模较小,但是增速更快,发展潜力巨大,并且各国国情、法律、文化、
经济结构也不尽相同,伤害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是否会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最后,数字平台对初创企业的并购既有对创新造成伤害的负面影响,也有帮助初创企业创新成

果快速商业化的正面影响。如何完善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如何提高事前对并购的影响评估的可靠

性和前瞻性,如何在并购审批中通过附加限制性条件以减少并购的伤害等问题,在理论上都有待于

进一步明晰,以支持数字平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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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ogressofResearchontheTheoryofHarmaboutDigitalPlatform Mergers

LIJunlin LUJiaming
(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China)

  Abstract:Thetheoryofharmoriginatedfromtheresearchonmarketstructureandmergersinthetheoryofin-
dustrialorganization.Thistheorysuggeststhatmergerscanincreaseacompanysmarketpower,triggeringunilateral
andcoordinatedeffectsthatimpedecompetition,raiseprices,andcauseharmtoconsumerswelfare.Withthedevel-
opmentofthedigitaleconomy,characteristicssuchastwo-sidedness,networkeffects,anddatabecomingfactorsof

productionhaveprovidedfertilegroundforthestudyanddevelopmentofthetheoryofharm.Asaresult,numerous
academicachievementsrelatedtothetheoryofharmindigitalplatformmergershaveemerged.Thisarticlefirstclari-
fiesthedevelopmentofthetheoryofharmandsummarizesitfromtheperspectivesofbothcompaniesandconsumers
indigitalplatformmergers,thereforehelpdeepenourunderstandingofthetheoryofharmandprovidevaluableguid-
anceandtheoreticalreferencesforfuture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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